

安全管理制度

为确保师生在校的一切安全，保证师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学校工作的有序进行，特制定以下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总体要求

1．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观念，切实把“安全第一”的思想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有效的安全责任体制，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谁主管、谁负责”，中层管理人员分工负责，基层人员岗位负责。

3．坚持预防为主，坚持警钟长鸣，坚决落实安全工作“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

一、课堂教学安全制度

1．每堂课的任课教师是当堂课的安全责任人。

2．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员，不准把学员赶出教室。

3．规范课堂教学行为，检查教学设备设施。

4．严禁迟进课堂或擅自脱离课堂。

5．教师如发现学员无故不上课，应在第一时间内联系学员本人，否则联系单位或学员家长。

二、课间管理安全制度

1．学校必须加强课间巡视工作。

2．教育学员课间不攀高、不跳台阶、不追跑，上厕所不拥挤等。

三、组织保障安全制度

1．建立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安全工作。公司法人代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安全工作由法人代表领导下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含校长、副校长、教务人员、班主任等）。

2．健全安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安全工作落实到人，每期培训班要签订各类安全责任书。建立重大事故报告制度。培训期间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应立即报告公安局派出所和镇政府（或新区管委会）；学生出走、失踪要及时报告；对事故的报告要形成书面报告一式二份，一份报镇政府（或新区管委会），一份报公安局派出所，不得隐瞒责任事故。

3．定期不定期排查安全事故隐患。

四、建立稳定有序的安全运行机制

1．在安排年度工作计划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安排。

2．在编排培训班培训研修计划书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编排。

3．在布置阶段性工作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布置。

4．在检查工作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检查，同步评价。

5．在全年工作考核、总结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考核、同步总结。

6．在全年工作表彰、奖励时，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步表彰、同等奖励。

7．安全教育与教育、教学内容同等重要；校外安全学习培训与教育、教学外出学习培训同样需要，同等政策。

五、突发灾害安全防护工作制度

1．学校应在各类灾害发生前做好信息收集和预测工作，化被动为主动，实行全员监控。

2．在遭遇不可预见的火灾、地震等灾害时，应有序组织学生紧急疏散和撤离现场，保证学员的生命安全。

3．加强对学员进行防灾、抗灾的教育，传授遇灾后的自救、互救办法，培养学员的自救能力。

4．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请求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援助，全力保护学员的安全。

5．未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学员参加救火、救灾等。

6．实行全员参与安全工作制度，不得回避安全工作责任。

校长岗位安全职责

1．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安全工作，是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

2．宣传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

3．依法制定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层级安全岗位责任制，明确安全责任人。

4．把安全工作纳入学校管理全过程，组织师生员工学习安全制度和规则。

5．建立学生安全保障领导机构，并指导和督促其有效运作。

6．落实安全经费，改善安全设施，提高物防水平。

7．主持召开安全检查工作会议，对重大安全措施和事故隐患整改做出决策，并督促职能部门贯彻落实，及时制止和处理教职工侵犯学员权益的行为。

8．对学校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积极组织抢险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损失，责成有关人员进行事故调查、整改和处理。

9．对学校的财务资产安全承担责任，指导分管校长和其他人员做好财务资产安全管理工作。

10．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安全工作，申请获得支持。

分管安全副校长岗位安全职责

1．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是校园安全的直接负责人，协助校长抓好安全工作。

2．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

3．认真执行校长决策和行政会议决议，参与学校重大安全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协助校长做好安全工作，对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任。

4．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制订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检查指导制度落实，考核评价。

